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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浙江大学教学设备费管理办

法 

（2006 年 6 月修订）》的通知 

 

各学院，各部门，各校区管委会，直属各单位： 

现将《浙江大学教学设备费管理办法（2006年 6月修

订）》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2000年 6月 6日印

发的《浙江大学教学设备费管理暂行办法》（浙大发

设[2000]7号同时废止。 

浙 江 大 学 

二○○六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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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  



浙江大学教学设备费管理办法 

 

（2006 年 6 月修订稿） 

为了更加规范地做好教学设备费的管理工作，全面提高经费的使用效

益，建设好教学实验室，特修订本办法。 

一、教学设备费使用原则 

1.教学设备费分为常规设备费和专项设备费两部分。实验室与设备管

理处根据实验教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当年学校下达经费的额度,由实

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会同教务处确定常规设备费和专项设备费的比例。 

2.常规设备费主要用于学院维持、更新和添置教学实验室日常应开教

学实验项目所需的设备。 

3.专项设备费主要用于学校发展需要重点支持的教学实验室建设、更

新实验技术、扩大实验套数、新开实验所需的部分设备。 

4.常规设备费的分配，以各学院学生数乘学科性质加权因子和现有教

学仪器设备资产总值的更新率为依据，切块到学院。 

二、教学设备费申请和审批 

1.常规设备费由各学院依据切块的经费额度与实验教学所需设备的

轻重缓急制订计划，按项目填写“教学设备费常规项目申请表”（见

附件 1），经学院主管领导审批后，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备案执行。 

2.专项设备费由各学院依据专项设备费使用范围，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教学设备费专项项目申请表”（见附件 2），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

处，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会同教务处对申报项目视轻重缓急予以审批

立项。 



三．教学设备费的使用和检查 

1.所有设备费都必须实行项目管理，专款专用，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按学院申报项目向计划财务处核报。 

2.所有设备费项目的变更需项目负责人提出书面报告，经学院主管领

导审批后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备案执行。 

3.所有设备费项目的管理周期一般为一年，无特殊理由不予延期使

用，确有特殊的，需由项目负责人提交书面报告，主管院长审核并报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审批同意后，方可转入下一年度继续使用，否则

该项目的剩余经费将被收回并纳入下一年度全校教学设备费重新分

配。 

4.学院实验室秘书必须指导与督促项目的执行。项目完成后，以学院

为单位向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书面报告各项目完成情况，内容包括设

备更新、添置情况、投资效益、成果等。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将组织

人员进行抽查。若有违规使用经费情况的，将对相关负责人提出警告，

对违规严重的将视情节轻重削减项目所在单位下一年度的教学设备

费额度。 

5.本办法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 


